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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3 屆第 6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4月27日下午2時 
地    點：市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主    席：陳市長菊（2時至4時30分許副市長銘春代；4時30分至

5時20分由姚雨靜局長代） 
記錄：洪慧秀 

出席委員：王介言、古錦松、李玲瑋、岳裕智、林富莉、游美惠

、鄭津津、簡瑞連、盧有義、姚雨靜、張乃千（藍美

珍代）、范巽綠（游淑惠代）、鄭素玲（郭耿華代）、陳家

欽(陳德源代)、黃志中(王小星代)、李怡德(林裕清代)

、谷縱．喀勒芳安(白樣‧伊斯理鍛代) 

列席單位及人員： 

民政局   蘇艾玲 

勞工局    郭耿華 

教育局    沈素甜、侯亭妤、徐淑芬 

衛生局   林子容、顏秀玲 

警察局    陳玲君、江世宏、周妙姿、蘇惠芳 

都發局  洪秀芬、張簡玉真 

原民會   林琬婷 

交通局   楊俊傑 

工務局    張恩成、簡國棟、陳秋慧、林怡廷 

客委會   劉正斌 

社會局 葉玉如、許慧香、劉蕙雯、何秋菊、林玲妃、 

 陳惠芬、林慧萍 

國立空大  胡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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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裁  示：准予備查。 

參、 報告案 

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各幕僚單位 
案  由：本會第 3 屆歷次會議紀錄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說  明：本會依上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蹤列管，請

各業務相關單位將辦理情形提會報告。 
委員發言重點： 

一、 列管案 2 業於本會教育文化小組討論，委員瞭解空大囿

於無法源依據，無法減免新住民就學費用，但考量空大

為市府所屬單位，為展現本市對新住民照顧，建議象徵

性酌減新住民學費，並期待透過大會決議，使空大據以

提至市政會議研議討論。另請空大整合中央及地方有關

新住民就讀大專院校補助資源，俾利協助本市新住民申

請。 
二、 列管案 3，建議市府應支持教育局提出收購案，並儘速規

劃收購事宜。 
裁  示：列管案號 1 除管。列管案號 2，請空大參採委員建議，

再研議新住民學費酌減方案；列管案號 3，考量五甲社

區自治幼兒園租約將於今年底到期，請教育局把握時

效，儘速規劃收購場地事宜。 

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各小組組長暨幕僚單位 
案  由：本會第 3 屆「各小組業務推動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 

一、 本案「各項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前於本會組長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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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考量重點分工表工作報告內容已於小組會議充分討

論，且為響應環保故不於委員會議中列印。 
二、 為了解本委員會 7 個小組業務推動情形，請各小組幕僚

單位就小組會議討論事項及工作推動情形進行報告，並

由小組組長適時補充。 
裁  示：同意備查，並請相關局處參採委員建議持續推動業務。 

報告案三：                          報告單位：各幕僚單位 
案  由：謹提本會各小組第 3 屆各重點工作目標推動措施執行成

效，報請公鑒。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第 3 屆歷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重點工作目標內容已於小組會議充分討論，建請各幕僚

局處適時補充說明。 
裁  示：同意備查，請各小組持續推動重點工作目標。 

報告案四：                      報告單位：各幕僚單位 
案  由：謹提本會第 3 屆各小組推動成果摘要，報請公鑒。 
說  明：本委員會 7 個小組第 3 屆業務推動成果情形，請委員參

閱並提供意見。 
委員發言重點： 

一、 有關就業安全小組，跨局處推動教育及照顧資源整合，

值得肯定。 
二、 有關人身安全小組，請說明全國資訊網治安地圖建置是

否包含偏區及對治安改善的幫助。 
三、 有關教育文化小組，教育大眾識讀謀體，提升性別平等

意識，期待未來透過文化局、原民會及客委會等單位規

劃相關活動；增加偏鄉性別平等資源，期待未來能跨局

處合作，整合教育局、社會局、民政局、原民會及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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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共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四、 有關社會參與小組，透過持續推動女人參與解決社區問

體，有許多具體成果與市民生活圈連結，可整合績效，

呈現成果讓市民有感。建議婦參組織承辦人跟婦參委員

培力能持續運作，讓婦參能量發揮，另建議社區安全檢

測地圖整合至全國資訊網治安地圖。 
五、 有關環境空間小組，偏鄉地區流浪犬影響婦女及兒童安

全問題，業請動保處研擬短、中、長期改善計畫，屆時

請市府支持，並加強宣導民眾不要棄養。 
警察局補充說明：全國資訊網治安地圖不分市區或偏區，乃依刑

案紀錄篩選陌生人加害案件，交給各分局評估

列入治安地點，透過加強巡邏、宣導及提升維

安設備等各項措施，使該處治安有明顯改善，

並每半年檢視治安地圖及開放民眾建議設置

地點。 
裁  示：同意備查，請各小組繼續落實各項工作推動。 

肆、 討論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就業安全小組 
案  由：針對市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是否列席參與就業安全組，主(協)

辦相關工作項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客委會服務範圍涵蓋旗美 9 區等客家族裔較多地區，約

占高雄市一半面積，亦是新住民及其二代全國鄉鎮比例

較高地區。 
二、  本(就業安全)組主要工作內容包括提升婦女勞動參與

率、協助消除婦女就業障礙，並關注原住民、新住民婦

女等對象之就業困境等。客委會與原民會服務對象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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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族裔，爰請客委會列席會議，以協助提供婦女就業

相關服務，提供多元協助管道。 
市府補充說明：就業安全小組重點分工表，關注原住民、新住民

婦女及弱勢青少女之就業困境，因此若要客委會

加入主、協辦單位，以先修正重點分工表關注對

象為妥，建議未來若有客家族群議題，再請客委

會列席說明。 
決  議：未來各小組討論事項若涉及客家族群議題，請客委會派

員出席。 
提案二                  提案單位：王介言委員、簡瑞連委員 

林富莉委員、林怡均委員 
游美惠委員、古錦松委員 
李玲瑋委員、岳裕智委員 

案  由：市府公共托育之提供，應審慎考量家庭確切之需求，並

規劃嬰幼兒年齡銜接的政策落實，提請討論。 
說  明：中央政府在規劃托育政策大方向的同時，地方政府是否

同步執行，在高雄的觀察，仍有落差需調整。 
一、老套的現金給付解決不了家庭的托育支出，不能再繼續錯

下去亂花納稅人的錢了，精算所有現金給付的支出來辦理

公共托育的型態，經費應綽綽有餘，且效益更加。 
二、應提供多元性的公共托育模式，讓家庭可以視需求選擇: 

1.政府將學齡前機構式的托育服務整合後分流為0-2歲及2-6
歲是最大的錯誤，造成政府制訂法規及內部的行政管理和

家庭照顧極大的困擾。 
2.以 0-2 歲的托嬰來說，除了公共托嬰中心之外，應該還需      
提供小型近便社區的托育模式產出，類似台北的社區公共      
托育家園，有關設置的法規一定可以想辦法突破，甚至「勞      
動合作社」也可以是一個參考模式及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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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 2-6 歲的幼兒園來說，公幼和非營利幼兒園提供的數量      
遠遠不符家庭需求，在勞動條件低落的現狀下，有多少家      
庭可以負擔得了長期的托育支出，尤其是南部的薪資超      
低，絕不是向主計處公告的平均薪資那麼高。再者，目前

提供的公共托育招收 2-3 歲的幼兒班及 3-4 歲的小班數量

少之又少，屈指可數，逼得家長(通常是婦女)只好申請育嬰

留停或乾脆辭職回家帶小孩，女性勞參率因此受影響，這

些都是對家庭育兒不友善的規劃。 
三、面臨少子化的現狀，規劃國教向下延伸至足五歲是勢在必

行的方向，用心照顧兒童，才會有人願意生小孩，國家才

有未來。 
委員發言重點： 

一、 建議在符合現有法令規範之下，鼓勵協會或社團規劃小

型化、合作經濟方式之社區自治幼兒園，提供 0-6 歲整合

托育照顧，提供家長近便性服務。另訂定校園空間使用

準則，並檢討學產地保留之合理性，俾利用取得閒置空

間增設公幼。 
二、 高雄市育兒狀況與育兒政策分析研究，可納入本市各行

政區、各年齡層托育需求分析，俾利規劃托育資源。 
教育局回應： 

一、 配合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20 日宣布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供

應之政策，以增設非營利幼兒園為主、公幼為輔，經考量

本市幼教長遠發展並提供家長多元教育選擇權，本局業擬

定「高雄市 106-109 年推動公共化教保服務中程計畫」將

持續於各需求區域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並逐年盤點本市國

中小以下學校餘裕空間，優先規劃設置非營利幼兒園(學費

由家長與政府共同負擔)，預計至 109 年約可增設公共化幼

兒園 147 班提供 4250 個就讀名額。同時為執行本市幼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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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政策，將逐年盤點本市國中小以下學校餘裕空間，並視

校舍空間及社會局公共托嬰設置點配合增設2歲幼幼專班。 

二、 目前中央經費補助及相關人員進用標準，以增設非營利幼

兒園為主，家長補助將比照私立幼兒園，另教保人員薪資

比照教育部薪資給付標準，以穩定師資及提升教學品質，

且托育時間至下午 5時，較私幼為長，且無寒、暑假。以

中央政策引導、家長經濟支出及托育品質，本局未來優先

規劃非營利幼兒園。 

三、 本局定期分析本市各行政區、各年齡層托育數據，針對公

幼比例區域較低區域增設。每年依國中小設備基準，盤點

校園閒置空間，並公布於本局閒置空間活化網，供公、私

部門參考運用。另有關學產地減編，係屬教育部權責，對

本市所有學校用地，本局每 2 年依社區人口、區域性發展

盤查，並透過都發局都市發展委員會評估是否減編。 

社會局回應： 

一、 有關學齡前幼兒照顧政策，中央目前提出 0-2 歲「完善保

母照顧體系」（社會局權管）與 2-6 歲「擴大幼兒托育公共

化」（教育局權管）二大方向。針對 0-2 歲兒童照顧需求，

本局以增加居家托育人員訓練，並設置 6 處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辦理居家托育服務登記、提供家長媒合托育、辦理

居家托育人員在職訓練等支持服務，減輕家長育兒負擔。 
二、 考量本市幅員遼闊，區域托育型態、家長托育需求差異，

本市 0-未滿 2 歲托育服務配合中央政策，採「津貼補助」、

「完善托育服務」及建立友善環境多元並行，提供家長多

元的托育選擇與支持。 
三、 臺北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試辦計畫目前係為試辦階段，其

人員配置、場地規模與現行法令不符，中央將依臺北市試

辦結果，評估是否修法推廣至全國各縣市。本局將持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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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執行成果及修法進度。另勞動合作社現行係提供老人、

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媒合平台，派遣社員至案家或機構提

供照顧服務。現行法令規定 0-2 歲兒童家外托育照顧服務

主要為依法設立許可之托嬰中心或合法登記之居家托育服

務等二類，考量嬰幼兒托育照顧所需空間安全性、人員專

業程度要求標準較高，暫未宜以勞動合作社模式提供照顧

服務，以維護兒童托育安全。 
四、 至就托公共托嬰中心之 2-3 歲兒童教育轉銜部分，教育局

已規劃於本市設置公共托嬰中心之15個區域優先設置2-3
歲幼幼專班，以利公共托嬰中心弱勢家庭幼兒順利銜接幼

兒園（表一：105-107 學年度教育局規劃設置幼幼專班情

形(草案)）。 
五、 為了解本市育有 0 至未滿 3 歲兒童之家庭育兒狀況、育兒

資源使用情形及區域差異性，並透過國內外育兒政策分析

與資源評估，研議本市適切、可行性之具體短中長期育兒

政策建議，本局將委託專家學者辦理「高雄市育兒狀況與

育兒政策分析研究」。 

表一：105-107學年度教育局規劃設置幼幼專班情形(草案) 

行政區 
2-3 歲幼幼專班 

班級數 
收托 2-3 歲兒童數 

梓官區 1 16 

大寮區 1 16 

鳳山區 2 32 

小港區 2 32 

前鎮區 2 32 

楠梓區 1 16 

合計 9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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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局在考量符合現有法規、教保人員品質及收費合理，對

於團體以合作經濟模式，辦理托育、照顧服務樂見其成，

惟面臨照顧糾紛時，現有商業保險卻不受理相關保險，降

低團體承辦意願。本局曾建議金管會透過對金融單位評

鑑，引導其提供微型保險，解決照顧風險，提高團體承辦

意願。 
決  議：請教育局、社會局參採委員建議，研擬多元托育、照顧

方案，使家長能安心就業。 
伍、 委員補充發言重點 

一、 本市近年來空氣品質低落，空氣品質指標已達有害等級，

為維護學童健康，建議空氣品質指標達到一定等級時(如:

紅色警戒)，應禁止高中、國中小戶外教學活動，並關閉教

室窗戶，使用空調設備改善空氣品質。 

二、 建議辦理本會第 4 屆委員新舊委員交流會議，俾利持續推

動本會各項重點工作業務。 

教育局回應說明： 

教育局每日監測空氣品質，若該區空氣達橘色警戒或紅色

警戒，將請學校配合相關措施，維護學童健康。學校曾於

紅色警戒，試辦關閉門窗，惟室內二氧化碳將提高，降低

學生學習效率。另教育局今年已委託中山大學針對空氣品

質不良區域全面性調查及後續因應措施研究，將依據研究

結果，研擬因應措施。 

社會局回應說明： 

本會新舊委員交流會議，將依例持續辦理，屆時將邀請新

舊委員撥冗出席。 

陸、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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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3屆第6次會議 

歷次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蹤管制表 

列管

案號 
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摘要 主/協辦機關 有關單位辦理情形 

狀 態 

除

管 

續

管 

1 

105 年 12 月 22 日第 3 屆

第 5 次委員會議（報告案

一）：請社會局補充本市性

別平等運作機制之對外說

帖供委員參考運用。 

社會局 本案業於 106 年 4 月 12

日將「高雄市推動性別平

等工作運作機制與其他

設置性平專案辦公室之

縣市比較說明」電子檔寄

給委員參考。 

V  

2 

105 年 12 月 22 日第 3 屆

第 5 次委員會議（報告案

三）：有關新住民就學費用

減免乙案，請空中大學儘速

研議並依法制程序辦理。 

教育局 

空中大學 

各大專校院補助學生各

類就學費用減免作業，均

依中央相關法規辦理，惟

現階段補助新住民就學

費用減免乙節，尚無法源

依據可循，暫無法於市政

會議提案，敬請諒查。倘

若入學本校之新住民學

生屬身心障礙本人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

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

女、65 歲以上年長學生，

均得享本校學雜費減免

優待。 

目前內政部移民署每年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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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案號 
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摘要 主/協辦機關 有關單位辦理情形 

狀 態 

除

管 

續

管 

提供「新住民及其子女培

力與獎助學金」申請，俾

使全國清寒及優秀之新

住民及新住民子女得到

適當關懷扶助及獎勵，激

勵其努力向學，協助減輕

其家庭生活負擔。  

3 

105 年 12 月 22 日第 3 屆

第 5 次委員會議（討論

案）：請教育局參酌委員建

議，就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

場地問題提早規劃因應方

案。 

教育局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年 9 月 8日營署

財字第 1042714258

號函，本市五甲國宅

2 期 2 標幼稚園售價

為 4,073 萬 6,000

元，為減輕市府資金

壓力，該署同意價購

款最高得分 8 年平

均繳付。 

二、本局將依上開規定辦

理後續事宜。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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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4屆第1次會議 

歷次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蹤管制表 

列管

案號 
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摘要 主/協辦機關 有關單位辦理情形 

狀 態 

除

管 

續

管 

1 

105 年 12 月 22 日第 3 屆

第 5 次委員會議（報告案

三）：有關新住民就學費用

減免乙案，請空大參採委員

建議，再研議新住民學費酌

減方案。 

空中大學   V 

2 

105 年 12 月 22 日第 3 屆

第 5 次委員會議（討論

案）：考量五甲社區自治幼

兒園租約將於今年底到

期，請教育局把握時效，儘

速規劃收購場地事宜。 

教育局   V 

  


